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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业主大会作出解聘决议

物业公司无权提起诉讼

某小区业主大会作出聘

请新物业公司的决议后，该

小区第一届业主委员会与

新物业公司另行签订物业

服务合同。 前期物业公司主

张业主大会作出上述决议

不符合当时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六

条、《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二

条关于面积和人数比例的

规定， 起诉请求确认上述决

议无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及《物业管理条例》之所

以均规定选聘、 解聘物业服

务企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规

范程序， 是因为各业主基于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在业主

大会这一组织中享有成员

权。 对于涉及成员共同利益

的事项， 需要也应当由该组

织的成员共同决定， 以保障

该组织内部成员的合法权益

尤其是程序权益不受侵害，

并确保该组织对外作出的意

思表示不是越权行为。 物业

公司不是业主， 不是上述民

主议定程序规定的保护对

象。 同时，业主大会作出决议

仅是在业主内部形成“意

思”，尚未对外作出“表示”。

物业公司不受业主大会决议

的约束， 亦不可能受其侵害

或者影响而与之产生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 综上，物业公司

与业主大会作出的决议不具

有直接利害关系， 其起诉应

予裁定驳回。

法院指出， 业主大会决

议行为是业主行使共同管

理权的重要方式，当业主大

会决议侵害业主合法权益

或违反法律规定的召集程

序和表决方式的，受侵害的

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

以撤销。

本案明确民主议定程序

的保护对象是业主， 而不包

括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无权

以业主大会作出决定有违民

主议定程序为由， 起诉请求

撤销或者确认无效。

（未完待续）

（来源： 金羊网）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

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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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是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

案件中鉴别和判定专门性问题

的重要依据， 主要包含法医类、

物证类，声像资料、环境损害四

大类。

法医临床鉴定可以对损伤

程度、 伤残等级的争议提供判

定的依据； 法医精神病鉴定可

以帮助解决民事行为能力证明

的难题； 法医物证鉴定可以帮

助解决亲子关系的证明问题；

法医病理鉴定包括死亡原因鉴

定、死亡时间推断等；在交通事

故处理中， 法医毒物鉴定可以

为判别是否涉及酒驾醉驾提供

鉴定意见， 交通事故痕迹物证

鉴定可以通过对碰撞痕迹、车

辆速度、 车辆安全技术状况等

鉴定为划分交通事故责任提供

重要依据。 此外，诉讼活动中还

有很多专业性问题， 如合同笔

迹真伪，录音鉴别，空气污染损

害等， 都可以通过司法鉴定作

为辨明真伪的重要依据。

为了方便市民线上申请，有

需要的市民可以打开随申办

App， 或者通过微信小程序、支

付宝搜索“随申办”，在搜索框内

输入关键词“司法鉴定咨询”后

按要求填写信息进行申请。

那么在选择鉴定机构的时

候如何判断司法鉴定机构是正

规、合法经营的机构呢？

根据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

当在执业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

《司法鉴定许可证》、司法鉴定机

构诚信等级、司法鉴定人执业情

况等， 大家也可以登录“12348

上海法网” 查询本市鉴定机构、

鉴定人信息。徐汇区司法鉴定服

务资源丰富，所属区域选择“徐

汇”后，即可查询到徐汇区司法

鉴定机构的地址、 业务范围、诚

信等级、联系方式等详细情况。

《上海市司法鉴定收费管理

办法》规定司法鉴定收费按照不

同鉴定项目分别实行政府指导

价和市场调节价。对于有困难的

群众，司法鉴定可以缓收、减收

或者免收司法鉴定费用，另外部

分案件可以享受“免申即享”服

务，也就是可以不用重复向司法

鉴定机构递交经济困难证明材

料，即可以享受费用减免服务。

正规合法鉴定机构，这样判断

记者 刘倩朋 施悦炜 武坤辉

公共法律服务地图

“价值 8300 余万元的橡胶‘不翼而

飞’，发现嫌犯竟是‘自家人’？ ”近日，一

起涉及民营公司法人利用职务之便，擅

自挪用巨额货物以填补个人经营亏损的

案件引起关注。

据了解，A 公司是一家从事橡胶塑

料制品期货贸易的公司， 拥有大量天然

橡胶库存。 然而，自 2022 年起，由于市

场行情突变，天然橡胶价格暴跌，导致 A

公司出现严重亏损。 这一关键时刻，身

为 A 公司法定代表人之一的王某，非但

没有积极应对危机， 反而选择了一条不

归路。

王某利用其在 A 公司的职务之便，

以及两家公司（A 公司与王某私下成立

的 B 公司）均在同一家仓储公司存货的

便利条件，精心策划了一场“蚂蚁搬家”

式的侵占行动。他私自制作货转单，以 A

公司的名义将库存橡胶转至 B 公司，并

以 B 公司的名义对外销售， 以此填补 B

公司因市场低迷导致的资金缺口。

“我想着市场只是暂时不好，于是想

先挪用仓库的存货， 完成我自己公司的

采购合同，以此填补资金缺口，之后想等

橡胶价格反弹再从中获利借机翻盘。”王

某的“如意算盘”没有如他所愿。 市场未

出现反弹，反而因高价进货、低价卖出，

导致亏损不断扩大。最终，王某不仅未能

挽救 B 公司， 反而将 A 公司 7000 余吨

的库存橡胶全部搬空， 累计侵占货物金

额高达 8300余万元。 面对严峻形势，王

某自知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主动向公

安机关投案自首。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以

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十

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

挪用“8300万”

竟为自家公司“填坑”

记者 张旺

广东高院发布典型案例：

物业服务有严重瑕疵可酌情减免物业费

在微信上使用搜索“附

近的人”功能结识陌生人，有

可能是缘分， 也有可能是孽

缘。 这不，市民张女士就结识

了一位“成功男士”，熟料，却

被对方骗走了 100 余万元。

张女士报警后， 徐汇警方破

获这起诈骗案， 男子顾某因

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

留。

徐汇公安分局长桥新村

派出所日前接到市民张女士

报案称， 自己遇到熟人诈骗。

原来，2019 年底，她通过微信

搜索“附近的人”功能，认识了

一名姓顾的男子。 交往中，顾

某自称是某市政重点项目的

承建商，很有经济实力。 一段

时间熟识了之后，顾某突然称

自己要借钱打官司，张女士自

认为两人已是情侣，便爽快答

应。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顾某

又以资金周转、疏通关系等各

种理由借钱，每次都称工程款

一到就还钱，但直到 2023 年

底一共已经借了 100余万元，

却一次都没还过。 张女士多

次想要回借款，顾某都以各种

理由避而不见。

民警接报后立即走访了

顾某提到的某市政项目承包

商，却查无此人。 与此同时，

民警又发现顾某与另一起正

在诉讼的诈骗案件有关，据此

推测其有重大作案嫌疑，立即

远赴外省将顾某抓获归案。

到案后，顾某对自己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交代其自

2019 年来沪后一直无业，经

济来源就是行骗。他对张女士

谎称自己是某项目承建商，就

是为了博取对方的信任，各种

借钱的理由都是子虚乌有，骗

得的钱款已被其日常挥霍一

空。 目前，犯罪嫌疑人顾某因

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来源：《新民晚报》）

微信搜索“附近的人”，让她损失 100 余万元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一批司法保障和谐社区建设规范物业服务典型案例， 包括物业公司是否有权对业

主大会决议提起诉讼、二手房买卖中物业费如何负担、物业费调整程序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

今年 1-6 月，全省法院新收一审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2.02 万件，同比下降 14.83%；调解撤诉 1.08 万件，调解撤

诉率同比提升 2.81 个百分点；成功诉前调解纠纷 2.46 万件，实现了审理一案、化解一片的良好效果。


